
申請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同意書 

一、茲有          等  人，以本人所有下列土地，申請臺北市現有巷道廢止

事宜，業經徵得本人等完全同意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據。 

二、本同意書應從同意日起    年內提出申請逾期無效。（本同意書僅使用一次

為限）。 

三、使用權同意標的如下：（同意使用範圍非全筆時應檢附地籍圖著色表示，並

簽名或蓋章）。 

土 地 標 的 土 地 登 記 簿

面 積 

同意使用土地

面 積 
備 註 

段  別 小 段 地 號 

   ㎡ ㎡  

   ㎡ ㎡  

   ㎡ ㎡  

   ㎡ ㎡  

   ㎡ ㎡  

   ㎡ ㎡  

   ㎡ ㎡  

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範圍如次（土地所有權人人數較多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紙

繪製黏貼並加蓋騎縫章） 

土地所有權人簽名或蓋章 權利範圍 

（持分額） 

國 民 身 分 證 

統 一 編 號 

住 址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
